
 

 
 

 

 

市绿建委[2014]008 号 

 
  关于规范“重庆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”评

审资料的通知 
 

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单位、设计单位、咨询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全会

精神，加快城乡建设领域生态文明建设，贯彻《重庆市绿色

建筑行动实施方案（2013-2020 年）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做好

我市绿色建筑评审工作，经前期工作总结，现针对我市绿色

建筑评价标识评审资料的规划化管理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单

位参照执行。 

1、项目名称必须与立项批复的名称一致，项目图纸必

须是按规定通过审查的施工图等。补充提供的设计变更等材

料需提供重新审查证明。对于属于规划范围但未在申报范围

的配套性建筑，应予以专门说明，并在申报面积中去除，同

时在评审意见中明示。 

2、申报项目自评报告内容完整，各条款对应描述充分，

对于不参评条文的判断纳入专家评审 。 

3、规范项目自评报告格式，引用的规范名称和编号须

为最新版本，并且从严采用标准。 

4、自评报告和项目申报书中的内容需尽量完善，并将

项目达标情况及不参评原因说明清楚，以便后续专家评审。 



 

5、项目申报单位须书面承诺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等工

作严格按照相应环节评审意见和相关标准实施，确保通过后

续评审。 

6、混合功能类型（即在同一建筑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

的使用功能，如商用和居住等）的建筑应作为一个整体申报，

不同功能区分别评价，整栋建筑星级评定就低不就高。 

7、对于一个参评项目中涉及多种类型建筑的（如商用

和居住等），不同类型建筑需按照标准分别评价，参评项目

星级评定就低不就高。 

8、一个完整区域中的部分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单独申报

评价标识时，涉及到人均用地、绿地率等该小区整体性指标，

应按规划确定的整个区域的指标计算，各指标计算的相关统

计口径必须一致；当存在无法明确界定的情况，应按照其所

占比例进行加权计算。 

9、项目基本情况的描述应与所提供的项目效果图相互

对应，包括建筑类型、数量等信息。 

10、参评项目需向评审会提交自评报告 10 份，并提交

全部评审资料的电子文档 。 

 

 

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

二○一四年四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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